
对公即期外汇买卖业务申请书

（202301 版）

业务编号：___________________

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分（支）行：

我单位于交易日期 年 月 日特向贵行申请以下业务：

资金属性：（ ）经常项目：（ ）货物贸易 （ ）服务贸易 （ ）经常转移 （ ）其他

（ ）资本项目：（ ）直接投资 （ ）债权债务项下 （ ）其他

请贵行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，中国人民银行以及其他部门发布的相关规定，审核我单位提供的

相关资料并予以办理，所需外币从我单位在贵行账户中清算。

1、交易明细

买入币种及金额 （小写）

卖出币种及金额 （小写）

□买入/□卖出

币种及金额

（大写）

买入货币账号

卖出货币账号

2、联系人姓名： 电话：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如为交易通业务请完成下述栏位的填写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3、业务期限 （ ）T+0 （ ）T+1 （ ）T+2 与汇率（其中 T日为交易日期）

交割日期 买卖汇率 委托挂单汇率

申请有效期自 年 月 日 时起至 年 月 日 时止（北京时间）

4、交易履约保障：

□交易保证金：我单位愿意提供（币种与金额） 为本交易的保

证金，并同意从我单位账户 扣划该保证金；

□专项授信额度：我单位与贵行已签署的《综合授信额度合同》项下担保作为本交易的担保，

并占用我方在贵行的授信额度，《综合授信额度合同》编号为 ，交易占用的授信

额度按照基准货币本金金额的 %，金额为 （或等值其他币种的金额）；

□其他担保方式： 。

申请单位（预留印鉴章）：

日期： 年 月 日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银 行 填 写 栏

分（支）行审核意见： 银行核印编号：

经办人： 复核： 盖章：

年 月 日

本申请书支持电子打印使用。一式两份，一份为客户留存，一份为分（支）行记账。



如您对本协议存在任何意见或建议，您可通过客服电话（投诉热线 95511-3-8、95511-2-8（信

用卡））、官方网站（http://bank.pingan.com）“在线客服”、平安口袋银行 APP“在线客服”、平安

数字口袋 APP“在线客服”、投诉电子邮箱 callcenter@pingan.com.cn ，或平安银行各营业网点进行

咨询和反馈。我行受理您的问题后，将在时效内核实并为您提供解决方案。


